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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面談履歷表 
個人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人：             

中文姓名 英文名／姓 (EX: Amy / Chen) 

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血型 現居地 (行政區) 

連絡電話 電子信箱 

教育背景 

工作經驗 (新→舊) 

公司名稱 部門 職稱 
任職期間 直屬主管 

薪資 離職原因 自 

(年/月) 

至 

(年/月) 
姓名/職稱 電話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學歷 學校名稱 地區 科系 

學年度 畢業 

自 
(年/月) 

至 
(年/月) 

畢 肄 

高中/專科        

大學        

研究所        

其他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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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經驗 

技術能力 

□是 □否 有家屬/朋友任職於本公司，單位:            姓名:         
 

學校/機構 社團名稱 擔任職務 參加原因 參加期間 

     

     

專長及才藝： 

興趣及嗜好： 

證照名稱 有 無 發照年度 

人身保險業務員資格    

財產保險業務員資格    

外幣收付之非投資型人身保險資格    

投資型保險商品業務員資格    

其他證照 

1. 2. 3. 

4. 5. 6. 

可到職時間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期望待遇： 

          NTD          

一、 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：基於本公司人才招募及人事管理之特定目的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 

二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依本公司新進人員報名表所載之應徵者個人相關資料欄位，包含但不限於姓名、出生日期、血

型、現居地區、身分證字號、電子信箱、電話、學歷、社團經驗、工作經歷、技術能力、語言程度、專業證照等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使用範圍：您的個人資料僅用於製作甄選相關表單、通知甄選訊息及資料分析等人才招募用途。 

四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及對象：您的個人資料僅供本公司處理利用，並自新進人員報名表蒐集日起保存一年，逾

上述保存期限期後，本公司即停止處理、利用並刪除之。若您經錄取成為本公司員工，前揭個人資料將依本公司員工

個人資料保護方式處理之。 

五、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您得於新進人員報名表保存期間內查閱、請求複製本、更正資料、要求停止處理利用或刪

除所提供之資料，請洽本公司招募業務聯絡窗口辦理。 

六、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您選擇不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提供不完整時，本公司將無法判斷您的個人

資料正確性及通知甄選相關訊息，亦無法評估所應徵職務之適任性。 

七、 您提供前公司直屬上司非由當事人提供之個人資料時，請務必確認已對該當事人告知其個人資料將提供予本公司，

且本公司將依法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其個人資料。 

□ 本人自願提供以上資料並允許審查本表內所填各項資料，如有虛假願受解職處分。 

□ 本人確實知悉以上個人資料收集告知及聲明事項。            日期                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